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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
长建委发〔2024〕54号

关于北新泾等泵闸应急维修项目初步设计的

批复

上海市长宁区河道管理所：

你单位《关于申请北新泾等泵闸应急维修项目初步设计和概

算审核的请示》（长河发〔2024〕4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

下：

一、为消除北新泾泵闸等五个泵闸运行安全隐患，维持原有

的防洪除涝能力，原则同意你单位上报的北新泾等泵闸应急维修

项目初步设计报告。

二、原则同意该项目的工程规模和设计标准。工程位于北新

泾泵闸、许渔河泵闸、纵泾港泵闸、外环西河泵闸、南渔浦港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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闸，主要工程内容：对上述五个泵闸中存在问题的设施设备实行

维修，解决水闸挡水安全、水泵运行安全、拦污栅拦挡安全、传

感器运输安全等安全隐患和安全问题，延长其使用年限，确保其

功能完好和运行安全。

三、经审核，本工程概算总投资 432.8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

费 399.58万元，其他费 28.94万元，预备费 4.29万元，资金来

源为区财政资金。

四、本项目建设的法人单位为上海市长宁区河道管理所。

五、请你单位据此抓紧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并严格按照《上

海市长宁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》做好项目实施和监督管

理等工作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4年 8月 27日

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4年8月29日印发


